附件1：
申办需提供资料清单
档案编号：      －1
申办单位（人）：
单位（家庭）地址：
联系电话：
	办理事项
	
	

	序号
	资料名称
	原件/复印件(A3)
	件数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
交 件 人：              
收 件 人：              
办理时限：       个工作日
收件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附件2：
申办资料补充通知单
档案编号：   -2
                  :

您来丰台区体育局办理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项，经审核，需进行如下方面的补充：
1、
2、
3、
4、
5、
请您在收到本通知后尽快提供补充资料，以便重新审批。审批时限自收到补充资料后的次日起重新计算。
申办单位（人）的相关权利、义务及投诉渠道：
申办单位（人）如认为受理过程中的行政行为侵犯了您合法权益，可向体育局投诉，投诉电话：63814317，也可直接向丰台区人民政府法制办申请复议、监察局投诉或直接到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附件3：
受理事项登记回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档案编号：  -3
                    ：
您来丰台区体育局办理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项相关文件已经收悉并受理登记。自本回执发出次日起    个工作日内，体育局完成对该事项的办理，请于     年   月   日来受理窗口取批复文件。如在审批过程中所报材料需要补充、修改，将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尽快通知申办人，该事项审批（审核）的受理时限自收到补充资料后的次日起重新计算。
申办单位（人）的相关权利、义务及投诉渠道：
申办单位（人）如认为受理过程中的行政行为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，可向体育局进行投诉，投诉电话：63814317，也可直接向丰台区人民政府法制办申请复议、监察局投诉或直接到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受理人：
联系电话：63814317、63819057
附件4：
申办资料进入特殊审批程序通知单
档案编号：      －4
                   ：
您来丰台区体育局办理的                    事项，经审核，鉴于该事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经研究决定，根据《           》的有关规定，该项目进入特殊程序，其审批时限不受原时限的限制，办结时限另行告知。
特此通知。
申办单位（人）的相关权利、义务及投诉渠道：
申办单位（人）如认为受理过程中的行政行为侵犯了您合法权益，可向体育局投诉，投诉电话：63814317，也可直接向丰台区人民政府法制办申请复议、监察局投诉或直接到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附件5：
行政审批不予受理通知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档案编号：  -5
                  ：
您来丰台区体育局办理的                    事项（档案编号：  ），经审核，该事项不予受理，原因如下：
1、
2、
3、
4、
5、
申办单位（人）的相关权利、义务及投诉渠道：
申办单位（人）如认为受理过程中的行政行为侵犯了您合法权益，可向体育局投诉，投诉电话：63814317，也可直接向丰台区人民政府法制办申请复议、监察局投诉或直接到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附件6：
全程办事代理受理事项反馈表
档案编号：    -6
	
	申办单位
	
	联系电话
	
	联系地址
	

	
	受理人
	
	受理时间
	
	联系电话
	

	
	全程代理人
	
	代理时间
	
	承诺时限
	
	联系电话
	

	
	申办事项
	

	
	回复内容：
受理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全程代理人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申办人意见：
满意（）；不满意（），不满意原因：
申办人签字：


附件7：
全程办事代理受理事项登记表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档案编号：   -7

	序号
	档案编号
	申办单位
（人）
	联系
电话
	事项内容
	受理日期
	承诺时限
	办结时间
	是否
超限
及
原因
	受
理
人
员
	全
程
代
理
人
	承
办
人
	申办人满意度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满
意
	不满意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




